




公众和新闻媒体监督。

五是各镇（街道）和村（社区）要完善《 贵池区受灾困难群

众生活救助申请表》（附件2）， 对救灾对象和救灾标准（附件4)

进行公示， 公示时间为5夭 。 公示期满无异议后， 以村（社区）

为单位， 将《2021年度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冬春救助）发放统计

表》（附件3）、 《2021年度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冬春救助）发放统

计表（用于公示）》（附件4）、 会议纪要和公示照片（电子版、 纸

质版各一份）报送两份至各镇（街道）。 镇（街道）汇总后将附件

3、 附件4 （电子版、 纸质版各一份）和镇（街道）会议纪要或红

头文件以及各村上报资料务必于2022年1月12日前报送至区应

急管理局。

办公室联系电话：0566-2023732;

联系人：芮卫明， 17756657850;

章才正祥：13866451832，邮箱：1002541013@qq.com 。

附件1.2021年度贵池区中央和省级自然灾害救灾资金 （冬春 

救助）分配表

2.2021年贵池区受灾困难群众生活救助申请表

3.2021年度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冬春救助）发放统计表

4.2021年度自然灾害救灾资金（冬春救助）发放统计表（用于

公示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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